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1 

证券代码：000573                              证券简称：粤宏远Ａ                           公告编号：2017-041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2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周明轩、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连莹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鄢国根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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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892,719,973.63 2,760,454,790.11 4.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695,774,203.64 1,701,492,602.09 -0.34%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1,520,808.06 -53.63% 389,826,091.20 -33.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3,422,441.80 -326.15% 56,206,330.53 135.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3,259,545.92 -298.99% 55,860,808.82 131.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89,872,296.12 -117.1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16 -327.37% 0.0903 135.7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16 -327.37% 0.0903 135.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9% -1.23% 3.33% 1.7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54,162.29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03,042.49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6,127.17 -- 

减：所得税影响额 30,907.74 --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8,577.92 -- 

合计 345,521.7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4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6,91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东宏远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55% 103,056,241  质押 102,819,600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华宝－

丰利 27 号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1.85% 11,547,40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阳明2号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1.70% 10,555,800    

东莞市振兴工贸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5% 7,800,079    

易敏珠 境内自然人 1.17% 7,309,862    

高云 境内自然人 0.65% 4,049,900    

蒋锡才 境内自然人 0.65% 4,021,131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鑫鑫向荣 87 号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53% 3,285,900    

巫德元 境内自然人 0.51% 3,187,500    

张兰凤 境内自然人 0.48% 2,997,768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广东宏远集团有限公司 103,056,241 人民币普通股 103,056,241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华宝－丰

利 27 号单一资金信托 
11,547,400 人民币普通股 11,547,40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

国投·阳明 2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10,555,800 人民币普通股 10,55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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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振兴工贸发展有限公司 7,800,079 人民币普通股 7,800,079 

易敏珠 7,309,862 人民币普通股 7,309,862 

高云 4,049,900 人民币普通股 4,049,900 

蒋锡才 4,021,131 人民币普通股 4,021,131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

国投·鑫鑫向荣 87号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3,285,900 人民币普通股 3,285,900 

巫德元 3,187,500 人民币普通股 3,187,500 

张兰凤 2,997,768 人民币普通股 2,997,76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控股股东与第四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控股股东及第四名股东与前十名股东中

的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充足的确定性信息对前十名股东中除控股股东及第

四名股东外的其他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情况作出判断。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情况说明（如有） 

前十名股东中，东莞市振兴工贸发展有限公司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7,287,279股，

易敏珠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5,515,267 股，巫德元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票 3,100,000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合并资产负债表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 原因 

货币资金 828,489,650.18  680,999,829.87  21.66% 主要是本期下属房地产项目公司新增银行贷款所致 

应收账款  11,425,081.75   34,003,896.15  -66.40% 主要是本期收回的售楼款增加所致 

应收利息 1,127,916.67  11,450,902.79  -90.15% 主要是本期收回到期的存款利息所致 

其他应收款 112,632,000.65  44,331,206.48  154.07% 主要是本期购买土地保证金及往来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4,827,451.07  15,530,971.58  -68.92% 主要是本期预付的税费减少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320,016,819.55  222,179,292.42  44.04% 主要是确认万科置地投资收益及确认莞民投投资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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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 46,381,648.41  56,511,356.56  -17.93% 主要是固定资产报废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2,423,161.70  1,333,509.98  81.71% 主要是办公楼的待摊维修费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20,202,993.79  25,903,330.12  -22.01% 主要是应收款项所计提的坏账准备减少所致 

应付账款 6,239,622.41  108,842,519.62  -94.27% 主要是本期支付应付未付工程款所致  

预收款项 158,602,646.96  346,336,656.95  -54.21% 主要是本期预收账款确认收入减少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3,931,560.35  7,579,805.14  -48.13% 主要是本期支付上年预提的工资奖金所致  

应交税费 49,896,388.09  68,191,697.95  -26.83% 主要是本期应交税费减少所致  

应付利息 1,494,054.16  796,736.93  87.52% 主要是本期计提应付未付的银行贷款利息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 3,380,000.00  -100.00% 主要是本期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减少所致  

长期借款 600,000,000.00  100,000,000.00  500.00% 主要是本期新增银行贷款所致  

合并利润表 

（1-9 月）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 原因 

营业收入 389,826,091.20  588,714,413.75  -33.78% 主要是本期房地产项目销售收入减少所致 

营业成本 304,634,185.77  434,749,664.65  -29.93% 
主要是本期房地产项目销售收入减少导致结转的营业成本也

相应减少 

税金及附加 17,602,829.94  40,410,181.49  -56.44% 
主要是本期房地产项目销售收入减少导致相关税费也相应减

少 

销售费用 21,462,454.38  55,201,327.25  -61.12% 
主要是本期房地产项目的广告、销售服务费等营销费用减少

所致 

管理费用 34,481,921.80  48,528,186.71  -28.94% 主要是本期用于管理方面的开支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 1,581,901.95  26,062,186.50  -93.93% 
主要本期利息支出减少及部分房地产项目利息资本化影响所

致 

资产减值损失 -1,871,470.01  -5,184,008.32  63.90% 主要是本期由于账龄变化导致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49,659,193.71  36,037,122.53  37.80% 
主要是本期权益法下确认了东莞万科置地公司的投资收益所

致 

营业外支出 382,175.59  1,149,768.45  -66.76% 主要是本期延期交楼违约金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8,531,442.39  4,370,182.29  95.22% 主要是本期房地产项目计提企业所得税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6,206,330.53  23,836,328.48  135.80% 主要是本期确认万科置地投资收益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2,659,304.47  -3,525,334.22  24.57% 主要是合营企业煤炭沟煤矿本期亏损额减少所致 

合并现金流量表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 原因 

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 
251,532,371.03  1,037,613,779.82  -75.76% 主要是本期房地产项目商品房销售减少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30,335,741.33  9,486,762.58  219.77% 主要是本期收到到期存款利息及收到厂房押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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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现金流

入小计 
282,270,154.85  1,047,100,542.40  -73.04% 主要是本期房地产项目商品房销售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9,872,296.12  523,655,039.87  -117.16% 主要是本期房地产项目商品房销售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

入小计 
-- 544,400,000.00  -100.00% 主要是本期没有收到万科置地公司归还借款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

出小计 
112,399,166.28  10,185,034.40  1003.57% 主要是本期对英德新裕、莞民投的投资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12,399,166.28  534,214,965.60  -121.04% 

主要是本期没有收到万科置地公司归还借款，并对英德新裕、

莞民投进行投资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

入小计 
838,273,105.44  627,622,208.00  33.56% 主要是本期新增银行贷款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

出小计 
396,460,320.67  1,131,145,320.97  -64.95% 主要是本期归还银行贷款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41,812,784.77  -503,523,112.97 187.74% 主要是本期新增银行贷款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239,541,322.37  554,346,892.50 -56.79% 主要是本期对英德新裕、莞民投的投资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煤矿兼并重组事项： 

①2015年1月27日，公司及广东省地质矿产公司与易颖、金荣辉签署《威宁县结里煤焦有限公司与孔家沟煤矿资产整合

合作协议》。合作各方确定在贵州鸿熙矿业有限公司名下，按照贵州煤矿兼并重组政策进行整合合作，公司以核桃坪煤矿（公

司持股80%，广东省地质矿产公司持股20%）为主体矿山，与易颖、金荣辉实际所有的孔家沟煤矿的采矿权及矿山等固定资

产（剥离了除煤矿采矿权和矿山等固定资产之外的其他债权债务）进行整合，孔家沟煤矿根据政策要求进行关闭。合作双方

以拟整合资产的评估值作为划分整合后新矿井股权的依据，新建矿井各股东股权比例如下：本公司占56%股权、广东省地质

矿产公司占14%股权、易颖占13.50%股权、金荣辉占16.50%股权。详情请参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本公

司公告，公告编号：2015-001,2015-002。 

②根据贵州煤炭整合政策要求，参与兼并重组的煤矿要按照“减半”原则实施整合。目前公司参与煤矿集团重组的有2个

煤矿，按煤矿数量“一对一减半”原则，公司已完成了煤矿减半的关闭指标（核桃坪煤矿配对关闭孔家沟煤矿，煤炭沟煤矿配

对关闭兴坝田煤矿）。为尽可能地盘活现有煤矿资产，提高资产利用效率，回笼前期投入的资金，公司决定出售多出的煤炭

关闭指标永安煤矿。2015年2月5日，公司与柳向阳签订《贵州省纳雍县永安煤矿采矿权及股权转让合同》，以3000万元出让

永安煤矿采矿权（包括其项下资产）和100%股权，对方将永安煤矿作为其所控制的猛者新寨煤矿（属鸿熙矿业煤矿整合主

体名下煤矿）关闭指标，有利于贵州鸿熙矿业有限公司煤矿集团整合实施方案报批工作的顺利推进。 

③公司与易颖、金荣辉随后形成《威宁县核桃坪煤矿（新）股东会决议》、签署《威宁县孔家沟煤矿资产移交确认书》，

确定2015年3月26日为威宁县孔家沟煤矿资产、资料、生产经营管理权等的移交日期。但在此后的移交过程中因易颖、金荣

辉设置障碍，拒不履行孔家沟煤矿的资产、资料和生产经营管理的交接义务，且擅自对本应纳入新矿井的孔家沟煤矿进行生

产和销售，并将销售款项全部据为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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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2015年5月16日，贵州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贵州省能源局发布了黔煤兼并重组办【2015】44 号

《关于对贵州鸿熙矿业有限公司主体企业兼并重组实施方案的批复》，批准了涉及《整合合作协议》的煤矿整合方案。但交

易对方（易颖、金荣辉）拒不合作，拒不移交孔家沟煤矿，新矿井技改整合受到严重影响。在经我司多次催告并派员前往组

织、协调移交工作无果的情况下，为维护公司合法权益，避免更大损失，公司依法起诉易颖、金荣辉，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已于2015年7月13日受理了公司的诉讼申请。详情请参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本公司公告，公告编号：

2015-026。 

⑤2016年11月21日，贵州高院对该案开庭审理。在该次判决结果中，贵州高院支持了公司的部分诉求，但不支持公司按

诉求收购新矿井另外30%股权。该次判决详情请参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本公司公告，公告编号：2017-020。 

鉴于二被告不执行贵州高院一审判决并拒绝履行合作协议的约定，为保证核桃坪煤矿整合的推进，最大限度地维护公司

合法权益，公司已将此案继续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截至本报告公告日，最高院尚未开庭审理，目前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未来

经营业绩的影响。 

 

2、因孔家沟煤矿而涉诉的情况 

①2016年11月29日，公司收到四川省威远县人民法院寄送的民事诉状、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相关材料。因金荣辉、

易颖在拒不履行孔家沟煤矿交接义务后，擅自对孔家沟煤矿进行生产和销售，在本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与四川能投机

电物资有限公司、贵州威玻矿业贸易有限公司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最终因未能在合同结算日完成煤炭供给，欠四川能投预

付货款950万元。此后，四川能投将该债权转让予四川威玻，四川威玻以孔家沟煤矿已被本公司“并购”和接管为由，向四川

威远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请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连带赔偿原告延迟付款的违约损失及实现债权的相关费用等，且公

司被原告申请诉讼财产保全，公司银行存款被冻结1000万元。 

公司于2016年12月2日向四川威远县人民法院申请复议，要求撤销相关民事裁定书并解除查封冻结我司财产的保全措施。

复议申请主要阐明：①公司不是“并购”孔家沟煤矿的主体，也非其股东；②因金荣辉、易颖没有履行交接义务，公司并没有

接管孔家沟煤矿；③本案并不存在合并各方的债务由“合并后”的公司承继的情形；④四川威远县人民法院不对债务人的财产

进行保全，却对不存在法律关系的并且诉请承担“连带责任”的我司进行财产保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2016年12月5日，四川省威远县人民法院以公司的复议申请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为由驳回本公司的请求。公司对决定书

中有关孔家沟煤矿与本公司关系的认定并不认同，公司坚决应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详情请参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本公司公告，公告编号：2016-030。 

②2017年3月1日，四川省威远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该案，该院对我司诉求未予支持，判定公司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公

司对该院判决结果不服，已上诉至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详情请参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本公司

公告，公告编号：2017-010。 

③2017年7月3日，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该案，裁定撤销四川省威远县人民法院对该案的判决，发回威远县人民

法院重审。本次诉讼案件目前尚不能预测最终结果，若公司不胜诉,则负有连带赔偿的责任，本公司将继续通过法律途径向

孔家沟煤矿原股东（金荣辉、易颖）及孔家沟煤矿相关责任主体追偿索赔。因此，本次诉讼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产生

重大影响，具体的影响情况还需视后续进展而定。详情请参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本公司公告，公告编

号：2017-034。 

 

3、关于公司向柳向阳、猛者新寨煤矿及贵州鸿熙矿业有限公司提起诉讼的事项 

2015年2月5日，公司与柳向阳签订《贵州省纳雍县永安煤矿采矿权及股权转让合同》，其后公司如约履行合同义务，猛

者新寨煤矿顺利获得批复，完成了对永安煤矿的整合，然而柳向阳对此仅支付了100万元转让款，余款经我方多次发函催收

仍拖欠至今未付，已构成严重违约，为维护公司合法权益，避免遭受更大损失，公司依法起诉柳向阳、猛者新寨煤矿及贵州

鸿熙矿业有限公司，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此案，目前尚待开庭审理。详情请参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本公司公告，公告编号：2017-001。 

 

4、关于收购英德市新裕有色金属再生资源制品有限公司股权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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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4日，公司与新裕公司及其股东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和《借款合同》，依协议约定，本公司向新裕公

司股东提供人民币6000万元借款，投入新裕公司运营。根据新裕公司能否在2017年9月10日按时取得新的《危险废物经营许

可证》，本公司与新裕公司股东达成有条件收购新裕公司股权的股权转让安排。其后，由于新裕公司及其股东未能于2017

年9月10日前取得新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根据2017年7月4日《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和《借款合同》的约定，公司要

求新裕公司股东以新裕公司股权抵偿上述6000万元借款，即无条件出让其持有的新裕公司33.33%股权给公司，此外，原股

东刘锦新、刘仲恒再以新裕公司另外17.67%股权作价3180万元转让予公司，使本公司达到51%的控股比例。2017年10月18

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宏远投资与新裕公司及其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公司指定宏远投资作为本次交易的股权受让方，

收购新裕公司51%股权。 

此外，根据新裕公司能否在2017年12月31日前取得广东省环保厅核发新《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公司与新裕公司股

东就我司是否将进一步收购新裕公司股权事宜达成了初步安排，届时股权收购事宜另行协商。详情请参阅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本公司公告，公告编号2017-038。 

目前，公司已完成对新裕公司51%股权的过户工作，并接收了新裕公司的经营管理权。截止2017年10月30日，新裕公

司尚未取得广东省环保厅新颁发《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该证的续证工作正按部就班进行，等待广东省环保厅有关部门的

审核及公示。 

 

5、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广东宏远投资有限公司并以宏远投资参与东莞民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增

资扩股项目的事项 

①根据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需要，董事会于 2017年 8月 11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投资设立广东宏远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钟振强，注册地址为东莞市南城区，经营范围包

括股权投资、股权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实业投资、创业投资、商业投资、教育投资、投资咨询服务；商业信息咨

询，煤炭开采及销售；采矿高新技术开发；机械设备等。详情请参阅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本公司公告，

公告编号 2017-026，2017-028。 

②在东莞市委、市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下，为贯彻落实东莞民营资本发展的会议精神，积极响应东莞推动社会金融组织建

设的要求，集结东莞商企力量，相互促进、共同发展，2017 年 8 月 22 日，公司以广东宏远投资有限公司为投资主体，以自

有资金人民币 5 亿元参与东莞民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增资扩股项目，增资完成后，广东宏远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5.0%的股

权。（“莞民投”注册成立于 2017 年 6 月 21 日，其定位及投向：紧密结合东莞经济需要，引导民资参与城市重大项目及产城

融合项目建设，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引导民资参与和发起产业基金，帮扶本土优质企业成长。“莞民投”的未来业务拓展，

主要集中在“三个板块”十个方面，即产城投资建设板块、基金股权投资板块和金融类金融板块，以及地标性总部、三旧、

小镇、TOD、基建、银行、保险、基金、股权和资金管理等十个方面。）详情请参阅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公司公告，公告编号 2017-025,2017-029,2017-033。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

方 

承诺

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

情况 

股改承诺 -- -- -- -- -- --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 -- -- -- -- --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

诺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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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开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作承诺 

上市

公司 

上市

承诺 

第八点、董事会承诺： 1.准确和及时地公告本公司中期、年度财

务及经营业绩报告资料。2.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及高层管理人

员如发生人事变动,或前述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发生变化时,及

时通报证券管理机关,并适时通过传播媒介通告社会公众。3.及时、

真实地披露本公司重大经营活动信息。4.自觉接受证券管理部门的

监督和管理,认真听取政府、股东、证券管理及经营部门和社会公

众的意见、建议和批评。5.不利用内幕消息和不正当手段从事股票

投机交易。6.本公司没有无记录负债。 

1994

年 08

月 13

日 

长期

有效 

正在

履行，

未违

反 

股权激励承诺 -- -- -- -- -- --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诺 

上市

公司 

整改

承诺 

董事会决议公告第十点之 2、"本公司董事会同时决定,从 2001 年开

始不再对广东宏远集团公司新增其他应收款。" 

2001

年 04

月 14

日 

长期

有效 

正在

履行，

未违

反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应当详细说

明未完成履行的具

体原因及下一步的

工作计划 

不适用 

四、对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 其他投资情况-委托理财 

2017 年 5 月 23 日，全资子公司广东宏远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理财业务合同，以自有

闲置资金认购理财产品金额 2 亿元。详情请参阅巨潮资讯网本公司公告，公告编号 2017-018。该理财产品于 2017 年 8 月

23 日到期，理财本金及收益均已到账，收益约 182.1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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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7 年 01 月 04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煤矿涉诉案件进展情况，无提供资料 

2017 年 01 月 04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股东情况，无提供资料 

2017 年 02 月 17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控股股东情况、公司土地储备情况、公

司煤矿情况以及公司发展计划，无提供资料 

2017 年 04 月 28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一季度经营情况，无提供资料 

2017 年 06 月 05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利润分配情况，无提供资料 

2017 年 08 月 03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业务构成情况，无提供资料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情况 

公司报告三季度暂未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也暂无后续精准扶贫计划。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周明轩 

                                                                                 二 0 一七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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